
澄清綜合醫院學生實習合約書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以下簡稱甲方）為接受

（ 以下簡稱乙方）實習

第 一 條 本合約有效期間自民國 113 年 07 月 01 日至民國 113 年 09 月 12 日止。

第 二 條 乙方實習單位應事先向甲方提出申請，經甲方同意後始得分派學生前往甲方實習，並於

甲方規定時間內檢送學生名單、實習前 3個月之供膳人員體格檢查合格單、實習保險證

明、實習評分單並完成簽約事宜。

第 三 條 實習期間依甲乙雙方經課程協調會後擬定之教學目標與實習內容，安排各種實習課程及

技能訓練達 432小時。其中實習內容包含膳食管理(2 學分 144小時)、臨床營養(3 學分

216 小時)、社區營養(1 學分 72小時)等三大品項，實習項目安排以不影響學生健康及

安全的學習環境為原則，且不使學生擔任非相關及危險性的實習工作。

第 四 條 實習期間之師生比例甲乙雙方依「教學醫院評鑑基準」規定，每一教師於同一時期至多

指導 4名學生 (師生比例不得低於 1:4)。
第 五 條 實習期間學生管理由雙方負責，學生應遵守甲方有關實習之規定，並接受有關人員之指

導，如有違反者，甲方得通知乙方輔導改善。

第 六 條 實習期間學生應遵守甲方有關之業務機密、病人隱私、資通安全及醫療倫理等相關內容，

無論於訓練期間或訓練結束後，均不得洩漏予第三人或自行加以使用，亦不得將訓練內

容揭露、轉述或公開發表，實習期初應填具切結書及保密協定。

第 七 條 實習結束前甲乙雙方得召開學生實習檢討座談會，以持續改善教學品質。

第 八 條 乙方學生在甲方實習期間，乙方得為學生投保，保險內容應含：一般學生團體平安保險

額度外應增加傷害保險保額至少 100 萬元，於實習報到日前將保險證明寄回甲方存查。

第 九 條 學生實習期滿後由甲方考評並於實習結束後一個月內將考評結果與證明寄回乙方存查。

第 十 條 乙方學生於實習期間與甲方共同合作完成之行政專業或研究報告等智慧財產權，雙方均

為著作人，共有該著作所有權力。

第十一條 學生實習期間因業務所用之各種器材物品均由甲方供應(醫院提供完善之防護設備，如

醫用口罩、手套)，如有學生疏失造成之損毀，由乙方負責賠償之責任，若因自然損壞，

或不可抗拒因素，則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學校分派學生到醫院實習前，應提供學生此學年度開始前三個月內供膳人員體檢合格證

明（含胸部Ｘ光檢查無異狀、A型肝炎正常、無性病、無皮膚病、非傳染病帶原者(如：

傷寒、麻疹抗體 Measles IgG(若為陰性應提出已經施打疫苗之證明文件)）。

第十三條 傳染性疾病相關防疫事宜依國家政策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乙方學生於甲方實習期間應佩帶甲方發給之識別證。

第十五條 實習學生之住宿、膳食、交通、安全維護或其他生活必須事項由乙方自理，甲方得酌情

給予協助。

第十六條 乙方應於該實習學期第一個月結束前支付甲方實習指導費，其收費標準依甲方規定辦理

（每學分 700元），未繳交指導費者恕無法寄予實習成績與實習證明單。

第十七條 本合約如有變動或未盡事宜得經雙方協調修訂或補充之。

第十八條 本合約一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

甲方：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乙方：

院長：周思源 校長：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966 號 地址：

電話：04-24632000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訂定實習合約如下


